
- 1 -

广 州 市 南 沙 区 人 民 政 府

行政复议决定书

穗南府行复〔2022〕165号

申请人：郭 XX。

被申请人：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。

地址：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吉祥北路 1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伍进 ，职务：镇长。

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月 18 日作出的《政府信息

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，于 2022 年

6月 7日向本府申请行政复议，本府依法予以受理。现已审查终

结。

申请人请求：

一、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

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；

二、责令被申请人重新作出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。

申请人称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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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请人于 2022 年 5月 3日向被申请人提出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（编号为 20047420220504XXXX），申请公开“东涌镇政府自 2021

年 11月至 2022 年 1月每日派出车辆粤 ADXXXX、粤 AAXXXX 及多

人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申请人的费用总额”。被申请人于 2022

年 5月 18 日作出答复，申请人于 2022年 5月 19 日收到。

被申请人以“本机关没有你申请公开的信息”为由，未对申

请人所申请的政府信息予以公开。而事实上，该两辆车辆属于东

涌镇政府，该车辆及车上人员二十四小时跟踪申请人，车上人员

承认跟踪事实，且这些人经常使用无牌无证的摩托机动车在路上

尾随追赶申请人，无视申请人的安全。因在被跟踪期间，申请人

居住在 XX街道，非东涌镇范围内，因此，东涌镇并无在 XX街执

行公务的职权。申请人保存相关视频图片作为证据。申请人作为

公民，有权知道这些车辆和人员的工资、油费、路桥费等费用支

出情况。

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政府信息与申请人利益有密切关系，且

申请人系根据事实向被申请人申请，被申请人理应公开。

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

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号）。

被申请人答复称：

一、被申请人在法定时间内作出了政府信息公开复函，并已

依法履行法律文书送达义务，符合法定程序。

申请人于 2022 年 5月 4日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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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表，申请人要求被申请人公开的政府信息特征为“东涌镇政府

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1月每日派出的车牌粤 ADXXXX、粤

AAXXXX 及多人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郭 XX的费用总额”。被申请

人于 2022 年 5月 18 日作出了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

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，并于同日，通过邮寄送达的方式向

邮寄申请人上述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。申请人于 2022

年 5月 19 日收到该告知书。因此，答辩人已依法定程序履行了法

定义务。

二、被申请人向申请人本次政府信息公开答复在事实上符合

法律规定。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的规定：

“本条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

中制作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由于被申

请人并未实施派车及派人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申请人，申请人在

行政复议中提交的证据亦未能证实上述跟踪监视的情况。且被申

请人经过档案检索，并未发现制作或保存申请人所需的信息。因

此，被申请人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

六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作出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符

合法律规定。

综上所述，被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

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事实清楚、证据充分、程序正当，请

复议机关依法维持被申请人的具体行政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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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申请人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、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送达邮单、档案查找笔录。

本府查明：

2022 年 5月 4日，申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的《广州市南沙区

东涌镇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申请公开“东涌镇政府

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1月每日派出的车牌粤 ADXXXX、粤 AA

XXXX 及多人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申请人的费用总额”，获取政府

信息的指定方式为“邮寄”，提供政府信息的指定方式为“纸质”。

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月 5日确认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

请。

2022年 5月 12 日，被申请人进行档案查找并制作《档案查

找笔录》。经查东涌镇档案室整理归档工作的相关资料，被申请

人未制作和保存与申请人所申请公开信息相关的文件或资料。

2022 年 5月 18 日，被申请人向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，告知申请人：“经

查，本机关没有你申请公开的信息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

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六条第（四）项规定，现将以上情况告知

你。”2022 年 5月 19 日，被申请人通过中国邮政速递物流向申

请人邮寄送达该告知书。

2022 年 6月 7日，申请人不服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，向本府申请行

政复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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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予以证实：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、政府

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送达邮单、档案查找笔录、《政府信息公开

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号）。

本府认为：

一、被申请人具有对申请人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

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的法定职权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十七条规定：“除

行政机关主动公开的政府信息外，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可以

向地方各级人民政府、对外以自己名义履行行政管理职能的县级

以上人民政府部门（含本条例第十条第二款规定的派出机构、内

设机构）申请获取相关政府信息。”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作为乡镇

一级行政机关，具有对申请人向其提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作出

答复的法定职权。

二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

依申请〔2022〕XX号）事实清楚，证据充分，适用依据适当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二条规定：“本条

例所称政府信息，是指行政机关在履行行政管理职能过程中制作

或者获取的，以一定形式记录、保存的信息。”第三十六条规定：

“对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行政机关根据下列情况分别作出答复：

（一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已经主动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

信息的方式、途径；（二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可以公开的，向申请

人提供该政府信息，或者告知申请人获取该政府信息的方式、途

https://www.jufaanli.com/detail/36PsLEKz/javascript:void(0)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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径和时间；（三）行政机关依据本条例的规定决定不予公开的，

告知申请人不予公开并说明理由；（四）经检索没有所申请公开

信息的，告知申请人该政府信息不存在；（五）所申请公开信息

不属于本行政机关负责公开的，告知申请人并说明理由；能够确

定负责公开该政府信息的行政机关的，告知申请人该行政机关的

名称、联系方式；（六）行政机关已就申请人提出的政府信息公

开申请作出答复、申请人重复申请公开相同政府信息的，告知申

请人不予重复处理；（七）所申请公开信息属于工商、不动产登

记资料等信息，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对信息的获取有特别规定的，

告知申请人依照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。”本案中，申

请人向被申请人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申请公开“东涌镇政府

自 2021 年 11 月至 2022年 1月每日派出的车牌粤 ADXXXX、粤

AAXXXX 及多人二十四小时跟踪监视申请人的费用总额”。被申请

人收到申请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后，对其申请公开的内容进行

了合理正当的检索查阅，并未发现申请人所申请公开的内容。据

此，被申请人作出案涉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依

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并无不当。

三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

依申请〔2022〕XX号）程序合法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》第三十三条规定：“行

政机关收到政府信息公开申请，能够当场答复的，应当当场予以

答复。行政机关不能当场答复的，应当自收到申请之日起 20个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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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日内予以答复；需要延长答复期限的，应当经政府信息公开工

作机构负责人同意并告知申请人，延长的期限最长不得超过 20

个工作日。”在本案中，被申请人于 2022 年 5月 5日收到申请

人提交的《广州市南沙区东涌镇人民政府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》，

于 2022 年 5月 18日作出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书》（穗南东

依申请〔2022〕XX号），并于 19日通过邮寄方式送达申请人，

程序合法。

本府决定：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》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

（一）项的规定，维持被申请人作出的《政府信息公开申请告知

书》（穗南东依申请〔2022〕XX 号）。

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，可以在收到本《行政复议决定书》之

日起 15日内，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院起诉。

本件与原件核对无异

二〇二二年七月二十一日


